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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萬顆，及112至 113年度「105公厘高爆戰防曳光彈」（下稱高爆彈）3萬 1,500顆等委製案，並

規劃產製陸軍 113 至 114 年度 1 萬 2,000 顆練習彈，於 109 年間委由第二○五廠製供上述戰車彈

所需 M30 發射藥 23 萬 2,000 公斤，惟第二○五廠適值發射藥產線遷建而中斷生產，爰將原自製之

發射藥改以對外籌購，預計於 112 至 115 年度每年 5 月底前解繳，惟購案執行期間遭逢烏俄戰爭

影響，114及 115年度 M30發射藥交期修延至 117年度第 1季交貨。第二○二廠為因應發射藥存量

不足，另案籌購 M30 發射藥 10 萬 2,000 公斤，亦受國際情勢影響，迄未獲核發輸出許可，致無法

支應 113 年度高爆彈及 112 至 114 年度訓練彈產製所需，已影響第二○二廠 112 至 114 年度 105

公厘戰車彈產量之用料需求，經函請軍備局督促所屬確實檢討研謀因應措施。據復：第二○二廠

辦理 M30 發射藥 10 萬 2,000 公斤採購案，已獲核發輸出許可，預計於 114 年度第 1季交貨，另第

二○五廠經整體評估檢討，將第二○二廠後續年度需求，一併納入成立 M30 發射藥 69 萬 5,100 公

斤內購外貨案，惟受烏俄戰爭影響，國內廠商無投標意願，故將採購案調整為外購案，刻由國防

採購室審查中，該局生產製造中心將嚴密管制第二○二廠及第二○五廠交貨期程，俾如期如質完

成生產任務。 

（6） 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二○二廠為滿足軍種地面作戰能力需要，

自主研製 105 公厘輪型戰車，惟未本軍種需求周延擬訂戰車系統規格，迨至研製完

竣終因高度設計無法滿足需求，無以獲致後續量產作業，允宜研謀精進，以提升研

發成果可用性。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二○二廠（下稱第二○二廠）為滿足陸軍地面作戰高機動力、

火力及防護力，籌劃「獵豹專案」工程發展研發建案，規劃於 108 年 1 月至 112 年 12 月，以 5年

期程及預算 7 億 6,884 萬元，研製 2 輛 105 公厘輪型戰車提供軍種實施初期作戰測評通過後，再

據以後續量產作業。經查第二○二廠未依軍種需求，按國軍主要武器系統與裝備系統工程管理教

則規定，產出滿足使用需求之正確、完整建案文件，僅於該建案文件之需求追蹤矩陣表內列明研

發標的外型尺寸（長小於 8公尺、寬小於 3公尺、高小於 2.8 公尺），惟相關系統管理計畫書、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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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評估主計畫等文件，卻以陸軍建議之外型尺寸需求【長、寬、高及噸位須可符合通用登陸艇

（Landing Craft Utility, LCU）之裝載】表達系統性能規格。迨至建案付諸實施始以需求規格

不明陸續召開性能需求研討會，惟仍未依陸軍提出 3 公尺以下高度之需求進行規劃輪型戰車系統

規格，雖經完成兩輛戰車研製，並由軍種完成作戰測評，惟高度均逾 3.1 公尺，終致未能獲致陸

軍下達量產決心，仍須另案再投入經費研製符合軍種需求高度之輪型戰車，並於通過作戰測評

後，始為後續量產參據，經函請國防部檢討妥處。據復：已召集各相關單位，針對 105 公厘輪型

戰車研製缺失及後續量產建案等問題，研討策進作為及具體作法，以避免類案再生，並確保符合

軍種作戰需求。 

6. 111 年度重要審核意見追蹤查核情形 

本部於111年度審核報告非營業部分內列重要審核意見6項，經賡續追蹤查核實際辦理結果，

均已研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表 2）。 

表 2 111 年度審核報告非營業部分所列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重要審核意見覆核辦理情形 

重要審核意見標題 說明 

已研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 

（1）國防部軍醫局辦理「醫學中心質子治療系統整備」投資計畫投資效益

分析未盡覈實，亟待檢討妥處。 

國防部軍醫局原評估質子治療系統不具

投資效益，規劃採現況結案陳報國防

部，經本部追蹤覆核結果，該部為落實

照護官兵眷屬，強化急重症救治，爰決

議續行本案，並報經行政院於 113 年 3

月 21 日核定。 

（2）國防部軍醫局為強化醫院管理，已就高價醫療裝備使用效益訂有評估

規範並將使用效益指標納入資訊系統管理，惟間有國軍醫院未依規定

落實執行，或效益評估機制未盡周延情事，亟待檢討妥處。 

 

（3）國軍醫院戰備動員藥品醫材剩餘效期低於規定期限，有待督促注意依

規定推陳，俾確保藥品醫材適足有效。 

（4）國防部軍醫局所屬國軍醫院受領防疫相關資源，間有延遲撥發執行防

疫工作人員獎勵金，或受贈醫療裝備作業未臻周妥等情事，亟待檢討

改善。 

（5）國防部軍人儲蓄業務相關法制作業及管理機制未臻周妥，有待檢討改善。 

（6）福利事業管理處辦理國軍福利站商品訂價管理、客群經營、網路商店

營運及人事成本管理未臻完善，亟待檢討研謀改善。 

該基金收支餘絀與餘絀撥補之審定，暨餘絀審定後現金流量及資產負債狀況，詳戊、附表、壹、

各基金附表〔請至審計部全球資訊網之總決算審核報告查詢平台(https://auditreport.audit.gov.tw/)

查閱〕。 


